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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运输管理局关于进一步
加强出租汽车行业维稳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区、道路）运输管理处（局）：

国家、我省及地市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两个文件”出台后，

我省已进入出租汽车行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和阵痛期，

且今年国家及我省还将举办多项重要的国内、国际会议，维稳责

任重大。各地要从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出发，充分认识到维护

出租汽车行业稳定的重要性，认清当前严峻的维稳形势，主动作

为，切实做好各项维稳工作。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建立健全部门联动。各地要履行属地维稳主体责任，制

定完善应急预案，明确交通运输、公安、信访、网信和宣传等相

关部门责任分工。建立健全信息互通及协调联动工作机制，加强

与公安、信访和新闻媒体等部门的联动协作，做好定期会商、资

源共享和信息发布等工作；联合公安、网信等部门依法打击通过



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方式煽动、策划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等违法

行为；加强社会沟通，畅通利益诉求渠道，主动发布相关信息，

回应社会关切，强化正面引导，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二、密切关注行业动态。进一步加强信息员队伍建设，强化

对卫星定位系统、微信、QQ 等信息传播渠道的监控，加强收集

和分析行业涉稳信息，严格落实 “零报告”和动态报告制度，及时

发现不稳定苗头，并将其化解在萌芽状态。对发现的不稳定因素，

要在第一时间向当地政府和上级行业主管部门报告，确保省、市、

县三级行业管理部门的动态信息渠道畅通，形成上下联动、协调

推进的工作格局。

三、加强隐患风险防范。一是签订维稳责任状。与辖区出租

汽车企业签订维稳责任状，督促企业切实履行维稳主体责任，加

强对驾驶员的教育和管理。二是开展隐患排查。将易引发市场稳

定问题的重点区域、带头聚集停运上访的重点人员和管理相对松

散的重点企业制作成三张清单。三是加强维稳管控。建立“一对

一”、“点对点”的包干挂钩工作机制，组织人员入驻出租汽车企业，

指导和督促企业加强从业人员管理；加强对重点人员的教育训诫，

严肃告知其挑头组织罢运、群访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切实维护

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四、及时处置突发事件。发生突发事件时，要及时启动应急

预案，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积极配合公安等相关部门，及时对

违反法律法规、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或煽动组织破坏营运秩序、损



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切实维护行业和社会稳

定。

五、加快行政许可进度。交通运输部网约车新政实施后，在

全省交通运输系统的共同努力下，我省网约车行政许可工作进度

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得到了上级部门及领导的充分肯定。各地要

趁势而上，再接再厉，积极稳妥地推动网约车新政落地实施，促

进出租汽车行业新老业态融合发展，为维护行业稳定奠定扎实基

础。工作进度滞后的部分地市，要认真分析原因，采取有力措施，

加大工作力度，尽快实现网约车驾驶员考试“零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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